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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12月13日下午，法学楼模拟法庭气氛热烈、座无虚席。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

师、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《法学评论》杂志执行主编、著名诉讼法学家赵钢教授

莅临我校, 为我校法学院师生以及立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们作了一场题为《民事诉讼法修正案

（草案）“五疑”》的学术报告。报告会由法学院副院长、法律系主任胡祥福教授主持。  

    赵钢教授是我国著名诉讼法学家，在民事诉讼法、证据法、司法制度等方面多有建树。本

次报告会赵钢教授就我国2011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（草案）中的五个问题进行了质疑，并提出

了建设性意见。赵钢教授认为，“一疑”：为什么叫修正案（草案）而不叫修改决定（草

案），在没有获得正式通过前，应该叫做修改决定（草案）；“二疑”：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

究竟如何定位； “三疑”：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何在；“四疑”：电子数据果真有必要成为

新的证据种类；“五疑”：小额诉讼程序为什么不是选择性的。  

    赵钢教授认为，像民事诉讼法这样的二级基本法，应该采用“修改决定”形式。立法、修

法要讲究，而不是将就，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态度。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应该定位为“准



抗诉”，即再审检察建议提出以后，收到建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再审审查，在再审审查期

间，中止对生效判决、裁定和调解书的执行，但是根据审查结果，不一定实际开启再审程序。

公益诉讼只是一个例外的、补充的机制，在公益诉讼的建设上花大力气不如激活现有的代表人

诉讼制度；电子数据证据跟书证的本质无异；小额诉讼程序应由当事人合意选择，以保护当事

人的审级利益。  

    赵钢教授独到而深刻的分析以及严谨认真但又不失风趣幽默的表达，引发同学们的热烈掌

声，使同学们对《民事诉讼法修正案（草案）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、受益匪浅。胡祥福主任

作总结。  

    本次报告会由社会科学处、法学院联合举办，立法研究中心承办。 （立法研究中心 刘冬

京 报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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